
安徽省政府采购网上超市合同

合同编号：34012120250717000220

购货方：长丰县杨庙镇人民政府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供货方：合肥光维电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互利的基

础上，经双方充分协商，就甲方向乙方采购货物事宜一致同意就以下条款订立本合同，共同

信守执行。

一、货物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单价等如下表：

序号 项目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（元）

1
联想电脑

品牌:联想/le
novo;型号:
开天 M630Z
-D243;

件 1 4789.00 4789.00

2 合计 肆仟柒佰捌拾玖元整 4789.00

注：以上货币单位为人民币，上述价格为甲方在本合同项下应向乙方支付的最终价格，其中

已经包括硬件、材料费、安装费、人工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保险费及营业税、所得税以及

其他类似税项、关税费用，除上述价格外，甲方不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。

二、交货地点、方式

1. 交货地点： 长丰县杨庙镇人民政府

2. 运输方式： 乙方送货上门

三、质量要求及验收：

1. 乙方保证货物出厂前已做过质量检验，并在货物中附产品说明书；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相

关标准和乙方出厂合格品技术要求。

2. 乙方在交付货物时应提供的文件包括：装箱单（内容包括订单号、数量、包装件数、箱

号、重量等）、质检单、货物说明书、合格证和货物检测检验报告等。

3. 甲乙双方约定，在乙方将货物运到甲方指定地点后，由甲方签收，并对货物进行检验，



检验货物的规格、数量和型号是否与合同约定相符，如不符甲方应在签收单上注明，乙

方应立即予以更换并承担相关费用。

4. 如果验收未能通过，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，乙方应在 1 日内予以答复，并在 3 日内给予

更换或维修，且乙方应承担迟延交货的违约责任。如不合格货物经过一次更换或者维修，

仍为不合格货物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负责承担合同总额 30%的违约金，如给甲方

造成其他损失的，乙方负责另行赔偿。

五、付款方式：

1. 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甲方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后，1 个月内支付完款项，付款时乙方须提供

发票。

六、售后服务：

1. 货物如需安装，乙方承诺对交付的货物在甲方提出安装需求之日起，在甲方指定时

间内派遣工程师赴现场完成安装工作，并对货物的稳定性负责。

2. 乙方承诺提供硬件货物 1 年的原厂免费保修售后服务，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算

起。

七、合同生效：

本合同自甲乙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生效。合同执行期间，甲方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

合同，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须经双方协商，做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也可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执行，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壹份。

(以下无正文，仅为双方签字盖章)

甲方：（盖章） 乙方：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(签字)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（签字）

地址： 地址：

电话： 电话：

日期： 日期：


